
填表说明 

1. 表中黄色的单元格为必填，请认真填写； 

2. 选择年份“2018 年”后，表格自动带出三行，这三行分别指在“宁

夏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平台”查询到的 2018 年度的国家级 I 类、区

级 I 类、区级 II 类学分，只需按照查询结果填写相对应的合计分

数，并在三行中的任意一行上传查询的完整截图或照片； 

截图示例（此截图不完整）： 



3. “宁夏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平台”查询到的仅为参加自治区内各单位

（包括总医院、区医院、宁夏医学会、宁夏医师协会等等）举办的

各类学术会议（含远程继续教育平台）获得的学分数量，如有参加

区外学术会议（实体班）获得的学分证书或其他可认定学分的材料

（见附件 2），均可累计计算学分，方法见下； 

4. 如有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获得的学分证书或其它可计学分的材料，请

新增行，参照附件 3 的模板填写详细信息，并上传对应的证明材料

照片或截图（如文章复印件、科研立项批文、学习成绩单、毕业证

（学位）证书、支医证明、下乡鉴定表、进修结业证等），未上传

证明材料将被退回； 



5. 上传证明材料需完整、清晰，例如：学分证书中姓名、培训时间、

培训内容、继教项目编号、授予学分数等填写齐全；进修结业证能

体现进修人姓名、进修单位、进修时间、是否合格等。 

示例： 

 


